
4 - " 6

中 華 民 國 102年 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南雄南寺行政法院編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預 算 書 目 次

_____________________中華民國102年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書表名稱 頁次

一 、 預算總說明................................................................ l-ii

二 、 主要表

(一） 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13

(二）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  14

三 、 附屬表 .

(一）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1 .  司法規費收入一行政訴訟費........................................ 15

2 .  使用規費收入一資料使用費..........................................16

3. 使用規費收入一場地設施使用費......................................17

4  財產孳息一租金收入................................................ 18

5. 廢舊物資售價............................. *.....................  19

6. 雜項收入一其他雜項收入............................................ 20

(二）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晝概況表

1 .  —般行政........................................    21-24

2. 行政訴訟審判....................................................... 25

3. # 他設備..........................................   26

4 .  第一預備金....................................................... 27

(三） 各項費用彙計表............................................ 28-29

(四） 歲出一級用途別科目分析表............................................ 30-31

(五） 資本支出分析表............................................  32-33

(六） 人事費分析表........................................   35

(七） 預算員額明細表....................................................... 36-37

(八） 公務車輛明細表........................................................ 39

(九） 現有辦公房舍明細表...................................................40-41

(十）捐助經費分析表........................................................ 42-43

(十一） 歲出按職能及經濟性綜合分類表...........................    44-45

(十 二 ）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

理情形報告表......................................................46-57



總 說 明



一 、現行法定職掌.

(―)機關主要職掌：

本院依行政法院組織法第2 條及第7 條規定成立，受理民眾不服政府機關訴願 

決定或公法上權利受侵害所提起之訴訟事件，屬行政救濟程序中司法救濟之一環， 

不服本院通常程序之裁判者尚可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或抗告。又依行政訴訟法 

之相關規定，本院對於通常程序事件採行事實審理，對民眾主張之各項舉證均需詳 

加調查，必要時尚須送請鑑定或履勘現場，認事用法務需審慎周詳，以保障國家行 

政權合法行使，民眾權利不受違法侵害。

(二）内部分層業務：

1. 院 長 ：綜理全院行政事務，由法官兼任且得充任庭長◊

2. 審 判 ：設有第一至第五庭，各庭設有庭長或審判長一人，法官二人，辦理行政訴

訟審判業務。

3•書記處：置書記官長一人，承院長之命，處理行政事務，並分科掌理如下事務：

(1) 紀錄科：辦理紀錄及製作裁判正本等訴訟行政事項。.下設審查股，辦理編案

及程序審查等事項。

(2) 文書科：辦理文書收發、檔案保管、典守印信及會議紀錄等事項。

(3) 訴訟輔導科：辦理訴訟輔導及與民有約等事項。

(4) 研考科：辦理研究發展、年度工作計畫及列管考核等事項。

(5) 總務科：辦理庶務、經管出納及財務保管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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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警室：院宇安全維護及人犯戒護等事項。

(7) 法官助理室：協助各庭辦理訴訟案件程序之進行、程序重點之分析、資料之

蒐集及各庭交辦之事項。

4. 人事室：辦理人事管理等事項。

5. 會計室：辦理歲計及會計等事項。

6. 統計室：辦理有關統計等事項。

7. 政風室：辦理有關政風查察等事項。

8. 資訊室：辦理資訊管理等事項。

9. 各類委員會：分別掌理考績、甄 審 、法官自律、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及性騷擾申訴

調查等事項。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02年度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102年度

(三）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 .組織系統圖

院 長

法 法 總 研 訴 文 紀

官 訟

助 警 務 考 辅 書 錄

理 導

室 室 科 科 科 科 科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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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算員額說明表

區 分 法定員額
預 算 員 額

4^ 4̂*' 〇〇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增 減 比 較
减 况 明

職 員 55 〜302 81 94 -13
移撥部分：移出法官7 人 、 

書記官1 人 、錄 事 2 人 、庭 

務員4 人;撥入司法事務官 

1 人 。

法 警 5〜24 9 9 0

技 工 3 3 0

駕 驶 11 11 0

工 友 7 7 0

聘 用 9 9 〇

約 僱 0 0 0

合 計 120 13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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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年度施政計畫重點與預算配合情形

(一）本（102)年度施政計晝重點

業 務 及 工 作 計 晝 重 要 施 政 計 晝 項 目 實 施 内 容

一般行政 1. 加強訴訟輔導及落實便民

、禮民服務。

2. 結合社會資源、弘揚法治 

〇

3. 持續推展法庭科技化及審 

判紀錄電腦化、充實網站 

内容、加強資訊安全管理 

、推行資訊教育訓練及強 

化本院業務電腦化基礎。

1. 持續辦理單一窗口服務中 

心之便民、禮民服務，積 

極主動協助民眾洽辦法律 

扶助事項。

2. 辦理與民有约活動，宣導

法律常識，提升法治觀念

0

3. 賡續推動業務電腦化，強 

化及更新網站内容，提供 

便 捷 、快速的各項服務。

行政訴訟審判 1. 加強行政訴訟1事件審理。

2. 辦理法學講座、參加法律 

座談會及學術研討會。

3. 充實法律專業圖書資訊， 

.提昇裁判品質。

4. 編印裁判書囊編。

L 為保障人民權益，妥速審 

結案件，提升審判效能， 

並結合和解制度，有效疏 

減訟源。

2. 持續辦理或參與各種學術或 

實務研討會。

3. 定期召開法官會議，討論 

審判業務及相關法律問題

，以利業務推展及法官審 

判工作之進行。

4. 舉辦專題演講及採購法律

圖書，充實同仁專業知識 

0

5. 辦理行政訴訟審判業務， 

本 年 度 預 計 辦 結 件 數  

1，5 0 0件 ，施政計晝預定 

進 度 ，按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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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及 工 作 計 晝 重 要 施 iEi：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内 容

一般建築及設備 

其他設備 1. 汰換影印機及冷氣機等設 

備 。

2. 新增檔案室溫濕漏水偵測 

系統。

充實辦公設備，提高工作效 

率 。

第一預備金 依 預 算 法 第 2 2 條規定編 

列 ，以支應各項經費之不 

足 。

依預算法第 6 4 條規定申請 

動 支 ，便利業務推展，促進 

行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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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1 0 2 )年度預算配合情形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本 年 度 預 算 數

竹 曰 々 將

合 計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歲入部分： 5, 389 5, 389

規費收入 5,329 5,329

財產收入 58 58

其他收入 2 2

歲出部分： 160,753 160,143 610

一般行政 155,279 155,279

行政訴訟審判 4, 633 4,490 143

一般建築及設備 467 467

其他設備 467 467

第一預備金 374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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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往年度計晝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前（100)年度計晝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1.計畫實施成果

業 務 及 工 作 計 晝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一般行政 1. 属行行政革新，合理配置 

人 力 ，簡化作業流程，充 

份運用資源，健全業務發 

展 。

2. 執行資訊業務推展、管理 

與 運 用 ，發揮電腦作業功 

能 。

已依施政計畫如期實施完 

成 。

行政訴訟審判 1. 加強行政訴訟資訊之推

廣 。

2. 辦理行政訴訟審判業務法 

規研究。

辦理行政訴訟審判，預計辦 

結件數2,100件，實際辦結 

件數 1，246件◊ 每月統計室 

製作行政訴訟事件收結及 

辦案情形表，陳報院長。

一 般建築及詨備 

其他設備 1.汰換影印機等設備。 

i 新增博士門電子防火防磁 

防盜保全櫃、資訊設備及 

辦公桌椅等設備。

已依施政計晝如期實施完 

成 。

第一預備金 依 預 算 法 第 2 2 條規定編 

列 ，以支應各項經費之不 

足 。

本年度未申請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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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決算辦理概況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名稱

全年度預算數(1) 決算數(2)

歲入超 

收 （短 

收）或經 

費賸餘

預算執行 

率％

⑵ / ⑴
原預算

追

加

減

數

第

預

備

金

第

預

備

金

合計

收付實

現數

應

收

(

付）

數

保

留

數

合計

歲入部分： 10,087 10,087 5, 727 6 5,733 -4,354 56.84

規費收入 10,033 10,033 5, 647 6 5, 653 -4, 380 56.34

財產收入 52 52 57 57 5 109.62

其他收入 2 2 23 23 21 1150.00

歲出部分： 171,120 171,120 158, 449 158,449 12,671 92,60

一般行政 163, 947 163,947 152,109 152,109 11,838 92.78

行政訴訟審判 4, 923 4, 923 4, 502 4,502 421 91.45

一般建築及設備 1,876 1,876 1,838 1,838 38 97.97

其他設備 1,876 1,876 1,838 1,838 38 97. 97

第一預備金 374 374 0 0 374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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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101)年度已過期間計晝實施成果及預算執行情形 

1.計晝實施成果

業 務 及 工 作 計 晝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一般行政 1 加強訴訟辅導及落實便民 

、禮民服務。

2. 結合社會資源、弘揚法治

〇

3. 厲行行政革新，合理配置 

人 力 ，簡化作業流程，充 

分運用資源，健全業務發 

展 。

4. 執行資訊業務推展、管理 

與運用，發揮電腦作業功 

能 。

辦理一般行政事務，依施政 

計晝預定進度，按期推展。

行政訴訟審判 1. 加強行政訴訟事件審理〇

2. 辦理法學講座、參加法律 

座談會及學術研討會。

3. 充實法律專業圖書資訊， 

提昇裁判品質。

4 編印裁判書彙編。

辦理行政訴訟審判，預計半 

年辦結件數987件，截至 101 

年 6 月止實際辦結件數663 

件 。每月統計室製作行政訴 

訟事件收結及辦案情形表， 

陳報院長。

一般建築及設備

其他設備 汰換影印機等設備。 已依工作計晝實施進度完成 

採 購 。

第一預備金 依 預 算 法 第 2 2 條規定編 

列 ，以支應各項經費之不 

足 。

本年度尚未申請動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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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算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名稱

全年度預算數

截至 6 

月底止 

分配數 

(1)

截J 

預3

二6月底止 

‘執行⑵

歲入 

超收 

(短 

收)或 

歲出 

分配 

數餘額

預算 

執行 

率％ 

⑵ /( 

1)

原預算

追

加

減

數

第

預

備

金

第

預

備

金

合計

累計實

收或實

付數

應收

數或

暫付

數

合 計

歲入部分： 9, 079 9,079 3, 371 2, 541 2 2, 543 -828 75.44

罰款及賠償收入 0 0 0 3 3 3 -

規費收入 9, 020 9, 020 3,366 2,525 2 2, 527 -839 75.07

財產收入 57 57 4 6 6 2 150.00

其他收入 2 2 1 7 7 6 700. 00

歲出部分： 179, 551 179,551 100,972 93, 955 135 94, 090 6, 882 93,18

一般行政 172,846 172, 846 97, 734 90, 847 69 90,916 6, 818 93.02

行政訴訟審判 4, 923 4,923 1,830 1,700 66 1,766 64 96.50

一般建築及設備 1,408 1,408 1,408 1,408 1,408 0 100. 00

其他設備 1,408 1,408 1,408 1,408 1,408 0 100.00

第一預備金 374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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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入來源別預算表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B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前年度決算數

本年度與
說 明

款 項 節 名 稱 上年度比較

合 計 5,389 9,079 5,733 -3,690

3

0500000000

規費收入 5,329 9,020 5,653 -3,691

30

0505130000 

離高等撤法院 5,329 9,020 5,653 -3,691

1

0505130200

司法鑛收入 4,994 8,709 5,312 -3,715

1

0505130204

m m 4,994 8,709 5,312 -3,715本年讎數衞藤訟裁判費等收入

2

0505130300 

麵規費收入 335 311 340 24

1

0505130305

資料使臟' 95 71 103 24 鞞度預算數臟纖印費等收入 
0

2

0505130312

場地設臟用費 240 240 237 0 權預算讎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 

回 _數 。

4

0700000000 

臟收入 58 57 57 1

29

0705130000

離高等行雜院 58 57 57 1

1

0705130100

財產孳息 53 53 53 0

1

0705130106

租金收入 53 53 53 0權 藤 _場 驅 鏠 收 入 。

2

0705130600

纖資售價 5 4 5 1權藤數係出售麵醒及廳物 

品等收入。

7

1100000000

其撇入 2 2 23 0

28

1105130000 

麵高等行臟 2 2 23 0

1

1105130900

雜項收入 2 2 23 0

1

1105130909 

雛雜項收入 2 2 23 0本年麵算》纖用臟齢等收入



經資門併計

尚雄高等行政法院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款 項 節 名 稱
本年度預算數 上年度預算數

本年度與上年度 
比 較 說 明

0005000000 

司法院主管 
0005130000

離高等行臟院

160,753

160,753

165,120

165,120

-4,367

-4,367

3505130000

司法支出 
3505130100

葡 政

160,753

155,279

165,120

158,415

-4,367

■3,136

3505131000

行藤訟審判

3505139000 

， 築及設備 
3505139019

其他設備

350513兕00 

第 -讎金

4,633 4,923 ■290

467

467

1.408

1.408

-941

-941

374 374

糊目 i：年麟定藤數⑺，別千元，移出「- 1  

撤 j 湘 15，别千元，列人難高等撤法院「-  

般 撤 」湘項下，另 鏹 「- 般行 

政」湘 移 从 ⑵ 預 ，觀 ® A觀 搬 ，置  

嫌列上年度讎數。 ，

1.掷 麵 算 數 ⑸ ,27扦元，包括人事費136,60矸  

元，業i l l  W4汗元’獎補雌昕元。

2•權藤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纖]下： 

⑴ 人 員 604千元，社镪觀員工薪

(2鮮 行 舡 作 維 臟 璐 千 元 ，較上年度增列 

購買公務車油料等醱扦元。
⑶ 辦 理 司 法 廳 騰 獅 斯 元 ，社年度減 

列 整 雛 廳 讎 費 4,断 元 。

m m M m m %  - m n m i m n  >
設備及投資14扦元。

1 輔 預 難 4,63汗 元 ，麵理行薦訟業務經 

費，社年度減殖話費等29旰元。

權預算數之內容與上年度之比較如下：
1. 購置影印腦麵 67千元。

2. 上年麵置影_設麵算業已編竣，綱 1，40 

旰 元 顯 列 。

仍照上年顔算數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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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入 項 目 說 明 提 要 表
_______ 中華民國102年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新臺幣千元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0505130200 -0505130204

司法規費收入 ■行政訴訟費
預算金額 4,994 承辦單位 總務科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項目内容

此項收入係辦理行政訴訟徵收裁判費等收入，參 
照上年度預算執行彳青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 
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熱媪列.__________________

二 、法令依據

依據行政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金 額  及 說 明

款 項 目 節  名_______ 稱 金

0500000000

3 規費收入

0505130000

30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0505130200

司法規費收入 

0505130204

1 行政訴訟費

m,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__________ ■ 明

4.994

4.994

4,994

4,994係辦理行政訴訟徵收裁判費等收入，包括:

1. 裁判費4,760千元。

2. 執行費188千 元 。

3. 證人鑑定人日旅費46千元 。



尚雄面等行政法院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提 要 表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來源子目及 
細 S與編號

0505130300 -0505130305

使用規費收入 _資料使用費
預算金額 95 承辦單位 總務科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一 、項目内容 二 、法令依據

此項收入係訴訟文書影印費等收入，參 照 上 年 度 依 據 規 費 法 等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fif本年度可
能收入之趨勢編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 額  及 說 明

款 節

30

名 稱

0500000000 

規費收入 

0505130000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0505130300 

使用規費收入 

0505130305 

資料使用費

金 額 說

95

95

95

9 5 係訴訟文書影印費等收入’包 括 ：

1. 影印資料費91千元。

2. 光碟費3千元。

3. 書報費1千元。

明



尚雄商等行政法院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提 要 表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0505130300 -0505130312

使用規費收入 ■場地設施使用費
預算金額 240 承辦單位 總務科

歲 入 項 說 明

項目内容

此項收入係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參 
照上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沏f 
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__________________

二 、法令依據

依攄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等相關規定辦 
理 。

金 額 及 說 明

款 節 名 稱 金 額 說 明

30

0500000000 

規費收入 

0505130000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0505130300 

使用規費收入 

0505130312 

場地設施使用費

240

240

240

240 係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中華民國102年度_____________  單位：新臺幣千元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0705130100 -0705130106

財產孳息 _租金收入
預算金額 53 承辦單位 總務科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 、項目内容 二 、法令依據

此項收入係場地租金等收入，參照前年度決算實 依據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況 ，預測本年度可能收入之趨勢編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 額  及 說 明

_ _ s_ _ 節 名 稱 _ ^

0700000000

4 財產收入

0705130000

29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0705130100 

財產孳息

0705130106 

1 租金收入

m_____________________^

53

53

53

5 3 係場地租金等收入。

明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0705130600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廢舊物資售價

預算金額 5 承辦單位 總 務 科 ■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 、項目内容 二 、法令依據

此項收入係出售報廢財產及廢舊物品等收入。_______________ 依攄國有財產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金 額  及 說 明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
中華民國102年度____________  單位：新臺幣千元

來源子目及 
細目與編號

1105130900 -1105130909

雜項收入 _其他雜項收入 預算金額 .2 承辦單位 總務科

歲 入 項  目 說 明

項目内容

此項收入係使用郵資機酬金等收入，參照上年度 
預算執行情形及前年度決算實況，預測本年度可 
能收入之趨勢編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法令依據

依攄相關規定辦理

金 額 及 說 明

款 項 節 名 稱 金 額 說 明

28

1100000000 

其他收入 

1105130000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105130900 

雜項收入 

1105130909 

其他雜項收入 2 係使用郵資機酬金等收入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歲出計晝提要及分支計晝概況表
經 f 門併計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華民國102年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晝名稱及編號 3505130100 —般行政 預算金額 155,279

計畫內容： 預期成果：

辦理一般行政事務。 辦理一般行政事務，依施政計畫預定進度，按期完成

分支計晝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0 1 人員維持 

01 0 0人事費 

0 1 0 3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01 0 4約聘僱人員待遇 

〇1〇5技工及工友待遇 

01 1 1獎金 

0 1 2 1其他給與 

01 3 1加班値班費 

01 4 3退休離職儲金 

01 5 1保險

136.604

136.604 

74,711

5,613

7,443

22,341

3,324

8,522

6,057

8,593

人事室

說 明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136,604千 元 ’均屬人事費， 

其內容如下：

1.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74,711千 元 ，係職員81人 ， 

法警9人之待遇經費。

2. 約聘僱人員待遇5,613千 元 ，係聘用人員9人之 

待遇經費。

3. 技工及工友待遇7,443千 元 ，係技工3人 ，駕駿 

11人及工友7人之待遇經費。

4. 獎金22,341千元 ，包 括 ：

(1) 考績獎金9,544千元。

(2) 年終工作獎金12,797千元 。

5. 其他給與3,324千 元 ’包 括 ：

(1) 休假補助2，047千元 。

(2) 車票費補助1，077千 元 。

(3) 員工因公受傷慰問金200千元。

6. 加班値班費8,522千 元 ’包 括 ：

(1)超時加班費4,471千元。

(2)不休假加班費3,278千元。

(3)値班費77扦 元 。

7.退休離職儲金6,057千 元 ，包 括 ：

⑴依法提撥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經費5，039千元

(2)依法提撥約輸人員離職儲金經費334千元

0 2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〇2〇〇業務費 

0202

0 2 2 1稅捐及規費

9,885總務科

9,855

4,680

250

(3)依法提撥勞工退体準備金及技工工友工資 

墊償基金，經費684千元。

8,保險8,593千 元 ，包 括 ：

(1) 健保保險補助5,993千元。

(2) 公保保險補助1，805千元。

(3) 勞保保險補助795千元。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9,885千 元 ，其內容如下：

1.業務費9,855千 元 ，包 括 ：

(1)水電費4,680千 元 ，包 括 ：

<1>辦公廳室水費315千 元 （內含臺南分庭）

023 1保險費 452

0271物品 2,798 <2>辦公廳室電費4,365千元（內含臺南分庭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歲出計晝提要及分支計晝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晝名稱及編號 3505130100 —般行政 預算金額 155,279

分支計晝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0279 - 般事務費 461

0 2 8 2房屋建築養護費 359

0 2 8 3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 645

費

0299 m m 210

0 4 0 0獎補助費 30

0 4 7 5獎勵及慰問 30

說 明

(2) 稅捐及規費250千 元 （明細詳「公務車輛明 

細表」） ，包 括 ：

<1>公務汽機車牌照稅165千 元 。

<2>公務汽機車燃料費85千元 。

(3) 保險費452千 元 ，包 括 ：

<1>公務汽機車保險費345千 元 （明細詳「公 

務車輛明細表」） 。

<2>建築物及財產保險費107千元。

(4) 物品2,798千 元 ，包 括 ：

<1>辦公廳室清潔維護費1，921千元。

<2>辦公事務費195千元。

<3沿務汽機車油料費682千 元 （明細詳「公 

務車輛明細表」） 。

(5) —般事務費461千 元 ’係員工慶生及自強活

動等各項文康活動經費，按員工120人 ，每 

人每年按3,840元計列。

(6) 房屋建築養護費359千元 ’係辦公房舍基本 

維護費，按鋼筋水泥計18,240.78平方公尺

’每平方公尺每年19.68元計列（明細詳「 

現有辦公房舍明細表」） 。

(7)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645千 元 ，包 括 ： 

<1沿務汽機車養護費541千 元 ，按2-4年計1

輛每輛每年25,500元 、6年以上計10輛每 

輛每年51，000元 '機車3輛每輛每年1，70 

0元計列（明細詳「公務車輛明細表」）

0 3 辦理司法行政業務 

02 0 0業務費 

02 0 1教育訓練費 

02 0 3通訊費

8,79 0總務科 

8,790

50

393

<2>內勤人員辦公器具養護費104千 元 ，按職 

員(含法警、約聘僱人員)99人，每人每 

年按1，048元計列。

(8)特別費210千 元 ，係首長特別費(每月按17, 

500元計列）。

2.獎補助費30千 元 ，均屬獎勵及慰問*係退休退 

職人員三節慰問金。 •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8,790千元 ，均屬業務費，其 

內容如下：

U教育訓練費50千 元 ’包 括 ：

(1)赴學校進修所需補貼之學分費、雜費等費

02 1 5資訊服務費 743 用25千元。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歲出計晝提要及分支計晝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编號 3505130100 —般行政 預算金額 155,279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

02 4 9臨時人員酬金 

02 5 0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02 7 1物品 

0279 —般事務費

028 4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144

402

3,092

497

2,366

(2)赴訓練機構硏習所需補貼之教材、膳宿及

.交通等費用25千元。

2.通訊費393千 元 ，包 括 ：

⑴辦理業務聯繫所需電話等通信費261千 元 （

0 2 9 1國內旅費 

02 9 5短程車資

977

126

內含臺南分庭） 。

(2) 數攄通訊月租費82千元 。

(3) 辦理公務送達所需郵資費50千 元 （內含臺

南分庭） °

3. 資訊服務費743千 元 ，係電腦設備養護費。

4. 臨時人員酬金144千元 ，係聘用工讀生協助辦

理法院業務經費。

5. 按日桉件計資酬金402千 元 ，包 括 ：

(1) 辦理養成法警 '執達員、錄事 、庭務員、 

通譯及司法(廉政)志工訓練所需授課鐘點 

費266千元。

(2) 辦理公有建築物、消防設備及水質等安全 

申報、檢驗及簽證經費136千元 。

6. 物品3,092干 元 ，包 括 ：

⑴一般公務用文具用品紙張費1,000〒元(內 

含臺南分庭）。

(2) 各類書表、憑證、干U物印製費1,022千 元 （ 

內含臺南分庭）。

(3) 辦理公務所需報表、色帶 、碳粉等耗材費2 

60千元。

(4) 辦理法警、執達員、錄事 '庭務員及通譯 

訓練所需文具紙張等經費95千元。

(5) 因應法庭活動所需錄音、錄影耗材費450千 

元 。

(6) 司法(廉政)志工誤餐補助及辦理訓練事務 

費(含便民禮民及訴訟輔導)144千元。

(7) 司法風紀宣導經費56千元 。

(8) 與民有約活動，經費50千元 。

(9) 辦理司法替代役所需I至費15千元。

7. —般事務費497千 元 ’包 括 ：

(1) 因應審判業務所需法袍製作費，法警 '執 

達員 、庭務員制服費113千元 。

(2) 法官健康檢查費252千元

(3) 辦理一、二審法院間業務交流經費132千元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晝概況表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晝名稱及編號 3505130100 —般行政 預算金額 155,279

分支計晝及用途別科目

8.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2,366千 元 ，包 括 ：

(1) 電氣設施養護費2,294千元(內含臺南分庭) 

〇

(2) 法官自動試報網路系統安全維護費72千元 

〇

9. 國內旅費977千 元 ，包 括 ：

(1) 因公派赴出差旅費960千元 '

(2) 司法風紀訪查旅費17千元。

10. 短程車資126千 元 ，係短程洽公所需車資。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經資門併計

歲出計晝提要及分支計晝概況表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晝名稱及編號 3505131000行政訴訟審判 預算金額 4,633

言十書內容； 預期成果：

口 S 理與行政訴訟審判等活動有關之業務。 . ’辦理行政訴訟審判業務，依施政計畫預計辦結件數1，

500件 ’按期完成。

分支計晝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丨辦理行政訴訟業務 4,633

0 2 0 0業務費 4,490

0 2 0 3通訊費 1,313

0 2 5 0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424

0 2 7 1物品 2,127

0 2 9 1國內旅費 626

0 3 0 0設備及投資 143

0 3 1 9雜項設備費 143

承辦單位 

總務科

說 明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4,633千 元 ，其內容如下：

1.業務費4,490千 元 ，包 括 ：

(1) 通訊費1,313千 元 ，包 括 •• .

<1>辦理業務連繫所需電話等通信費50◦ 千元 

〇

<2>辦理公務送達所需郵資費813千元。

(2) 按日按件計賣酬金424千 元 ，包 括 ：

<1>特約通譯報酬80千元。

<2>f?政訴訟案件鑑定費344千 元 （內含臺南

分庭） 。

(3)物品2,127千 元 ，包 括 ：

<1>文具，紙張718千 元 （內含臺南分庭）。

<2>各項業務所需書表印製費539千 元 （內含

臺南分庭） 。

<3>提解出庭應訊被告誤餐費及開庭逾時誤 

餐費10千元。

<4>法律圖書購置費600千元。

<5>律師閱卷影印費60千元。

<6>辦理法學硏討會經費200千元。

(4)國內旅費626千 元 ，包 括 ：

<1济政訴訟事件出外調查證據旅費19汗 元  

(內含臺南分庭） 。

_<2>f?政訴訟事件證人 '鑑定人及通譯旅費3 

61千 元 （內含臺南分庭）。

<3>ff政訴訟事件法警提解人犯旅費50千元 

(內含臺南分庭） 。

<4>特約通譯旅費20千元。

2.設備及投資143千 元 ’係辦理行政訴訟業務所 

需設備購置費。



尚雄尚等行政法院

歲出計晝提要及分支計晝概況表
經資鬥併計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晝名稱及編號 3 5 0 5 1 3 9 0 1 9其他設備 預算金額 467

計畫內容： 預期成果：

本計畫係汰換影印機等設備。 充實辦公設備，提昇工作效率。

分支計晝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明

0 1 其他設備 

0 3 0 0設備及投資 

03 1 9雜項設備費

4 6 7 總務科

467

467

本計畫本年度編列467千 元 ，均屬雜項設備費’ 

其內容如下：

1. 汰換影印機及冷氣機等設備購置費324千元。

2 . 新增檔案室溫濕漏水偵測系統等設備購置費14

3千元。



經資門併計

歲出計晝提要及分支計晝概況表
中華民國102年度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單 血 ：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晝名稱及編號 3 5 0 5 1 3 9 8 0 0第一預備金 預算金額 374

言十書內容：

口运預算法第22條規定編列，以支應各項經費之不足

預期成果：

便利業務推展’促進行政效能

分支計晝及用途別科目 預算金額 承辦單位 說 明

〇〇第一預備金 

09 0 0預備金 

09 0 1第一預備金

374

374

374

會計室 依預算法第22條規定編列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3505130100 3505131000 3505139019 3505139800

. 第一、二級用途別 \
- 般行政 行政訴訟審判 其他設備 第一預備金 合 計

科目名稱及編號 \

合 計 155,279 4,633 467 374 160,753

0100人事費 136,604 - ■ - 136,604

01 〇3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74,711 ■ ■ - 74,711

0104約聘僱人員待遇 5,613 ■ ■ ■ 5,613

0105技工及工友待遇 7,443 * ■ ■ 7,443

0111獎金 22,341 - ■ ■ 22,341

0121其他給與 3,324 - ■ ■ 3,324

0131加班値班費 8,522 - ■ ■ 8,522

0143退休離職儲金 6,057 ■ - - 6,057

0151保險 8,593 ■ ■ - 8,593

0200業務費 18,645 4,490 ■ ■ 23,135

0201教育訓練費 50 ■ ■ ■ 50

0202水電費 4,680 - ■ ■ ■ 4,680

0203通訊費 393 1,313 - - 1,706

0215資訊服務費 743 ■ ■ ■ 743

0221稅捐及規費 250 - ■ ■ 250

0231保險費 452 ■ ■ - 452

0249臨時人員酬金 144 - - ■ 144

0250按曰按件計資酬金 402 424 ■ ■ 826

0271物品 5,890 2,127 ■ ■ 8,017

0279—般事務費 958 - - ■ 958

0282房屋建築養護費 359 ■ ■ ■ 359

0283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645 ■ ■ ■ 645

0284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366 - - ■ 2,366

0291國內旅費 977 626 ■ ■ 1,603

0295短程車資 126 - ■ ■ 126

0299特別費 210 - - - 210

0300設備及投資 ■ 143 467 释 610

0319雜項設備費 - 143 467 - 610

0400獎補助費 30 ■ ■ ■ 30



尚雄尚等行政法院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102年度_______________  單位：新臺幣千元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3505130100 
一般行政

3505131000 
行政訴訟審判

3505139019 
其他設備

3505139800 
第一預備金 合 計第一、二級用途別 \  

科目名稱及編號 \

◦ 475獎勵及慰問 30 ■ - ■ 30

09◦ ◦ 預備金 ■ ■ - 374 374

_ 1 第一預備金 374 374



司法院主管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司法支出 
一般行政 

行政訴訟審判 
一鍵築及設備 
其他設備 
第一讎金

高雄高等 

歲 出 一 級 用 途
中華民國

科 經 常 支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人事費 業務費 獎補助費 債務費
30
30
30
30

3

 

3

 

3

 

4

 

9

 

J

 6

1

 

4

^

 

3

—

 

3

—

 

8

1

 

4

^

 

2

 2

 2

 1

4

 

4

 

4

 

4

o

 

o

 

o

 

o

6

—

 

6

—
 

6

—

CCT

 6
，
6
* CCT

3

 

3

 

3

 

3



行政法院

別科目分析表
102年度

_________ ^

預備金

374~

374

374

374

小計

160.143

160.143

160.143 

155,279

4,490

業務費

資 本 支

設備及投實 獎補助費

610 

610

610

143

出 _________

預備金 ‘小計

467

467

374

單位：新臺幣千元

合 計

610 160,753

610 160,753

610 160,753

■ 155,279

143 4.633

467 467

467 467

■ 374



高雄高等 

資本支出
中華民國



分析表
102年度

行政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機械設備 運輸設備 資訊軟硬體設備 雜項設備

610

610

610

143

467

467

權 利 投資及其他 合 計

610

610

610

143

467

467





南 雄 尚 等 行 政 法 院

人事費分析表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人 事 費 別 金 額 說 明

- 、民意代表待遇 -

二、藤人員待遇 -

三、法定騸人員待遇 74,711

四、_人員待遇 5,613

五、舡肛友待遇 7,443

六， 金 22,341

七、難 給 與 . 3,324

八、娜値班費 8,522 超時加職4，仞千元，未 靈 湘 _顔 翅 誠 計 5，

42扦元。

九、退休退職給付 -

十、退休離驩金 6,057

十 -、讎 8,593

十二'調待準備

-

合 計 136,604



高雄高等

預算員額
中華民國

科 員 額 （ 單位

款 項 n 節 名 稱
職 員 警 察 法 警 駐令牙警 工 友 技 工 駕 駛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 上年度 本年度上年度本年廋■h年廋衣年遼h 年度衣年遼i•年度衣年肩t 年度

0005000000

4 司灘主管 81 94 - ■ 9 g - - 7 7 3 3 11 11

0005130000

6 難高等行政法院 81 94 ■ ■ 9 g ■ ■ 7 7 3 3 11 11

3505130100

1 -般徹 81 94 9 9 7 7 3 3 11 11



行政法院 

明 細 表
10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人 年 需 經 費
跨用  

本年瘦ih年度

約 僱  

本年茂Ll年度

駐外雇員 

本年成l年虔

合 計 

本年度|.上年度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比 較
說 明

120

120

120

133

133

133

128,082

128,082

128,082

140.345

140.345

140.345

■12.263

-12,263

-12,263 1,本年度非以人繼付個人「 

臨時人員」預算編列断元 
，係爲使大學法縣(所)學 

生漏司法讎及培廳司 
法人才，谢於寒_ 用工 
讀生认a

2.權非以人藉支付勞力外 

包公司「勞務承攬」預算綱 
千元，傾觀清潔、 

麵等雜衝麵務工作， 
爾醒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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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驗車
勘驗車
登山勘驗車

合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公 務 車 輛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102年度 單位：新臺幣千元

車輛數 車 輛 種 類
乘客人數 
不含司機

購置

年月

汽缸總排氣量 
(立方公分）

■油料費

數量（公升）單價（元） 金額 養護費 其 他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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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員額： 職 員  

警 察  

法 警  

駐衛警

工 友

8 1人 

0 人 

9 人

0 人

7 人

技 工  

駕 致  

跨 用  

約 僱  

駐外雇員

3 人

1 1人

9 人 合 計 ： 

0 人 

0 人

120人

高雄高等 

現 有 辦 公 房

中華民國

區 分

自有 無償借用

單位數 面積 帳面價值 年需修缮費 單位數 面積 年需修繕費

…辦公房屋 3幢 12,130.53 151,621 239 - ■

二、H i宿舍 31戶 6,110.25 64,224 120 ■ ■

1韻宿舍 1戶 441.51 4,641 8 - ■

2單房間_舍 - - - ■ *

3姻 _ 舍 30戶 5,668.74 59,583 112 ■ ■

三、其他

合 計 18,240.78 215,845 359



行政法院

舍 明 細 表

102年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單 位 ：+新臺幣千元，平方公尺

有償租苒或借用 合計

單位數 面積 押金 租金 年需修繕費 面積 押金 租金 年需修缮費

- - - - 12,130.53 - ■ 239

- " - - 6,110.25 • ■ 120

- - - ■ 441.51 - - 8

5,66874 112

18,240.78 359



&  計

L對個人之捐助 

04麵 及 慰 問  

(1)3505130100 

-般 撤

_ 褪職人員三讎問金 01 102-102 個人 醒腿職人員支付三觀問金.

尚 雄 高 等

捐助經費
中華民國

助捐

常經

費事人

容内助捐象對助捐

晝
乾
度

計
起
年

晝計助捐



行政法院

分析表
102年度 單位 ：新臺幣千元

經 費 之 用 途 分 析



高雄高等 

歲 出 按 職 能 A
中華民國



經濟性综合分類表
102年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新臺幣千元

行政法院

資 本 支 出
總計

資本形成 土 iih購入 增資 補助地方 移轉民間 小計

610 ■ ■ ■ ■ 610 160,753

610 610 160,753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01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  、 通 案 決 議 部 分 ：

㈠ 本次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與國民年金 

法 之 修 正 ，連 同 辦 理 老 農 離 農 津 貼 ，以及其 

他 6 項無須修正法律的福利津貼或補助，101 

年 度 所 需 經 費 請 行 政 院 檢 討 就 立 法 院 審 議  

1 0 1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歲 出 減 列 0.85% 

額 度 作 為 財 源 ，如 仍 有 不 足 ，則由中央特別 

統 籌 分 配 稅 款 支 應 ，並 於 1 2 月 5 日提出修 

正 案 送 立 法 院 與 總 預 算 案 併 案 審 議 。

屬行政院應辦事項。

(二 ） 1 0 1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

屬 統 刪 項 目 如 下 ：

1. 人 事 費 ：除 退 休 退 職 給 付 、立法院主管 '  

法 務 部 主 管 、中 央 研 究 院 、公務人員保障 

暨 培 訓 委 員 會 不 刪 外 ，其 餘 統 刪 0 . 5 %，其 

中 主 計 處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中央選舉委 

員 會 及 所 屬 、檔 案 管 理 局 、公共工程委員 

會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文 化 園 區 管 理 局 、 

體 育 委 員 會 及 所 屬 、公 務 員 懲 戒 委 員 會 、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花 蓮 分 院 、臺灣南投地方法 

院 、臺 灣 雲 林 地 方 法 院 、營 建 署 及 所 屬 、 

警 政 署 及 所 屬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臺灣省 

北 區 國 稅 局 及 所 屬 、財 稅 資 料 中 心 、中小 

企 業 處 、交 通 部 主 管 、僑 務 委 員 會 、南部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管 理 局 及 所 屬 、原子能委員 

會 主 管 、林 務 局 、水 土 保 持 局 、勞工安全 

衛 生 研 究 所 、衛 生 署 、疾 病 管 制 局 '磾 境  

保 護 署 主 管 、福建省政府改以其他項目刪 

減 替 代 ，科 目 自 行 調 整 。

2. 委 辦 費 ：除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辦理 

屠 宰 衛 生 檢 查 、畜龠藥物殘留檢測及檢疫 

偵 測 犬 業 務 之 委 辦 費 、中央健康保險局委 

託職業工會與農漁會及鄉鎮市公所辦理健 

保 業 務 、勞工委員會辦理危險機械及設備 

檢 查 與 管 理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及 所 屬 、中 

央 選 舉 委 員 會 及 所 屬 、智 慧 財 產 局 、警政 

署 及 所 屬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調 查 局 、矯正

有 關 本 院 統 刪 部 份 已 遵 照 辦 理 。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01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署 及 所 屬 不 刪 外 ，其 餘 統 刪 1 0 % ，其中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公務人員退休樵卹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審 計 部 、内 政 部 、營建署 

及 所 屬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建 築 研 究 所 、 

國庫署 '廉 政 署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及 所 屬 、 

運 輸 研 究 所 、公 路 總 局 及 所 屬 、國軍退除 

役 宫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及 所 屬 、林 業 試 驗 所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 

所 、衛 生 署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局 、環境保護 

署 、環 境 檢 驗 所 、海岸巡防總局及所屬改 

以 其 他 項 目 刪 減 替 代 ，科 目 自 行 調 整 。

3 .國 外 旅 費 及 出 國 教 肓 訓 練 費 ：除 開 會 、談 

判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立 法 院 主 管 、 

法 務 部 主 管 、警 政 署 及 所 屬 、公務人員保 

障 暨 培 訓 委 員 會 、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不 

刪 外 ，其 餘 統 刪 1 0 % ，其 中 中 央 研 究 院 、 

新 閗 局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研究發展考核 

委 員 會 、檔 案 管 理 局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 

原 住 民 族 委 員 會 、文 化 園 區 管 理 局 、考試 

院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撫 邮 基 金 監 理 委 員 會 、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撫 卹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監察 

院 、審 計 部 、内 政 部 、營 建 署 及 所 屬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消 防 署 及 所 屬 、役 政 署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空 中 勤 務 總 隊 、賦 稅 署 、 

關 税 總 局 及 所 屬 、標 準 檢 驗 局 及 所 屬 、交 

通 部 、民 闬 航 空 局 、中 央 氣 象 局 、公路總 

局 及 所 屬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核 能 研 究 所 、 

農 業 委 員 會 、林 務 局 、水 土 保 持 局 、農業 

試 驗 所 、林 業 試 驗 所 、水 產 試 驗 所 、畜產 

試 驗 所 、家 畜 衛 生 試 驗 所 、特有生物研究 

保 育 中 心 、茶 業 改 良 場 、種 苗 改 良 繁 殖 場 、 

挑 園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苗 栗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 

臺 中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臺 南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 

高 雄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花 蓮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 

臺 東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漁 業 署 及 所 屬 、動植 

物 防 疫 檢 疫 局 及 所 屬 、農 糧 署 及 所 屬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局 、環 境 檢 驗 所 、海 岸 巡 防 署 、 

海 洋 巡 防 總 局 、臺 灣 省 政 府 、福建省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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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以 其 他 項 目 刪 減 替 代 ，科 目 自 行 調 整 。

4 .  大 陸 地 區 旅 費 ：除 中 央 選 舉 委 員 會 及 所  

屬 、警 政 署 及 所 屬 、法 務 部 主 管 不 刪 外 ， 

其 餘 統 刪 1 0 % ，其 中 新 聞 局 、經濟建設委 

員 會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立 法 院 、内 

政 部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役 政 署 、入出國及 

移 民 署 、關 稅 總 局 及 所 屬 、交 通 部 、中央 

氣 象 局 、國 軍 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主 管 、農 業 委 員 會 、林 務 局 、 

特 有 生 物 研 究 保 育 中 心 、茶 業 改 良 場 、漁 

業署及 所 屬 、海 岸 巡 防 署 、海 洋 巡 防 總 局 、 

臺 灣 省 諮 議 會 、福建省政府改以其他項目 

刪 減 替 代 ，科 目 自 行 調 整 。

5. —般 事 務 費 ：除 立 法 院 主 管 、公務人員保 

障 暨 培 訓 委 員 會 、國 家 文 官 學 院 及 所 屬 、 

調 查 局 、矯 正 署 及 所 屬 不 刪 外 ，其餘統刪 

5 % ，其 中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金融監督管理 

委 員 會 、保 險 局 、檢 查 局 、考 試 院 、銓敘 

部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會 '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撫 卹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監察 

院 、審 計 部 、審 計 部 新 北 市 審 計 處 、審計 

部 臺 中 市 審 計 處 、審 計 部 高 雄 市 審 計 處 、 

内 政 部 、營 建 署 及 所 屬 、警 政 署 及 所 屬 、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國 庫 署 、關稅總局及所 

屬 、臺 北 市 國 稅 局 、臺灣省北區國稅局及 

所 屬 、臺 灣 省 中 區 國 稅 局 及 所 屬 、臺灣省 

南 區 國 稅 局 及 所 屬 、高 雄 市 國 稅 局 、臺北 

區 支 付 處 、財 稅 資 料 中 心 、財稅人員訓練 

所 、廉 政 署 、最 高 法 院 檢 察 署 、中小企業 

處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中 央 氣 象 局 、 

觀光局及所屬■、公 路 總 局 及 所 屬 、國軍退 

除 役 官 兵 辅 導 委 員 會 、農 業 試 驗 所 、祙業 

試 驗 所 、畜 產 試 驗 所 、家 畜 衛 生 試 驗 所 、 

茶 業 改 良 場 、桃 園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漁業署 

及 所 屬 、中醫藥^■員會、中 央健康保險局、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局 、環 境 保 護 署 主 管 、海岸 

巡 防 署 主 管 、福建省政府改以其他項目刪 

減 替 代 ，科 目 自 行 調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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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軍 事 裝 備 設 施 養 護 費 、房 屋 建 築 養 護 費 、 

車 輛 及 辦 公 器 具 養 護費 '設施及機械設備  

養 護 費 ：除 立 法 院 主 管 、中央選舉委員會 

及 所 屬 、法 務 部 主 管 、警 政 署 及 所 屬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空 中 勤 務 總 隊 不 刪 外 ，其餘 

統 刪 5 % ，其 中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證券期貨 

局 、保 險 局 、公 共 工 程 委 員 會 、考 試 院 、 

銓 敘 部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監理委員 

會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撫 邮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 

監 察 院 、審 計 部 、審 計 部 新 北 市 審 計 處 、 

審 計 部 臺 中 市 審 計 處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 

處 、内 政 部 、營 建 署 及 所 屬 、入出國及移 

民 署 、關 稅 總 局 及 所 屬 、高 雄 市 國 稅 局 、 

臺 北 區 支 付 處 、財 稅 資 料 中 心 、中小企業 

處 、交 通 部 、民 用 航 空 局 、中 央 氣 象 局 、 

觀 光 局 及 所 屬 、公 路 總 局 及 所 屬 、國軍退 

除 役 官 兵 辅 導 委 員 會 、農 業 委 員 會 、林務 

局 、農 業 試 驗 所 、林 業 試 驗 所 、茶業改良 

場 、桃 園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臺中區農業改良 

場 、漁 業 署 及 所 屬 、食 品 藥 物 管 理 局 、環 

境 保 護 署 主 管 、海 岸 巡 防 署 主 管 、福建省 

政 府 改 以 其 他 項 目 刪 減 替 代 ，科目自行調 

整 。

7. 設 備 及 投 資 ：除 資 產 作 價 投 資 、經濟建設 

委 員 會 撥 充 花 東 地 區 永 續 發 展 基 金 、海岸 

巡 防 總 局 及 所 屬 營 舍 整 建 工 程 計 晝 、國家 

科 學 委 員 會 增 撥 國 家 科 學 技 術 發 展 基 金 、 

立 法 院 主 管 、中 央 選 舉 委 員 會 及 所 屬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法 務 部 主 管 、警政署及所 

屬 、中 央 警 察 大 學 、空 中 勤 務 總 隊 、國家 

文 官 學 院 及 所 屬 不 刪 外 ，其 餘 統 刪 8 % ，其 

中 新 聞 局 、經 濟 建 設 委 員 會 、金融監督管 

理 委 員 會 、證 券 期 貨 局 、考試院 '銓 敘 部 、 

審 計 部 臺 北 市 審 計 處 、審計部臺中市審計 

處 、内 政 部 、消 防 署 及 所 屬 、國 庫 署 、關 

稅 總 局 及 所 屬 、臺 北 區 支 付 處 、中小企業 

處 、交 通 部 、中 央 氣 象 局 、國軍退除役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臺 中 區 農 業 改 良 場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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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護 署 主 管 、海 岸 巡 防 總 局 及 所 屬 、福建 

省 政 府 改 以 其 他 項 目 刪 減 替 代 ，科目自行 

調 整 。

8. 對 國内團 體 之 捐 助 與 政 府 機 關 間 之 補 助 ： 

除 法 律 義 務 支 出 、國家科學委員會對國家 

實驗研究院與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之捐 

助 、衛生署捐助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發 展 計 晝 、中小企業處捐助財團法人中小 

企 業 信 用 保 證 基 金 、文化建設委員會及所 

屬 、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立 法 院 主 管 、 

法 務 部 主 管 、警 政 署 及 所 屬 不 刪 外 ，其餘 

統 刪 5 % ，其 中 銓 敘 部 、内 政 部 、入出國及 

移 民 署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及 所 屬 、國軍退 

除 役 官 兵 輔 導 委 員 會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 

局 及 所 屬 、中 醫 藥 委 員 會 、環 境 保 護 署 、 

海 岸 巡 防 署 、台灣省政府改以其他項目刪 

減 替 代 ，科 目 自 行 調 整 。

9. 獎 勵 金 ：除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及 所 屬 、中央 

選 舉 委 員 會 及 所 屬 、警政署及所屬 '立法  

院 主 管 、法 務 部 主 管 、智 慧 財 產 局 不 刪 外 ， 

其 餘 統 刪 1 0 % ，其 中 内 政 部 、入出國及移 

民 署 、國 庫 署 、高 雄 市 國 稅 局 、標準檢驗 

局 及 所 屬 、中 小 企 業 處 、交 通 部 、公路總 

局 及 所 屬 、漁 業 署 及 所 屬 、農 糧 署 及 所 屬 、 

勞 工 委 員 會 、環 境 保 護 署 、海 岸 巡 防 署 、 

福 建 省 政 府 改 以 其 他 項 目 刪 減 替 代 ，科目 

自 行 調 整 。

10 .  定 額 刪 減 項 目 ：國 防 部 主 管 統 刪 2 億

5, 4 0 0 萬 元 、外 交 部 主 管 統 刪 8 , 1 3 6 萬

6, 0 0 0 元 、教 育 部 主 管 統 刪 1 億 5, 4 0 0 萬 

元 、大 陸 委 員 會 統 刪 1，0 0 0 萬 元 、客家委 

員 會 及 所 屬 統 刪 1，0 0 0 萬 元 ，以上均不另 

再 就 用 途 別 統 刪 ，並含各委員會審查刪減 

數 ，科 目 自 行 調 整 。

(三 ） 1 0 1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歲 出 預 算 ，除訂 

有 契 約 者 依 契 約 所 定 進 度 、時 程 給 付 外 * 均 

應 依 各 機 關 單 位 預 算 分 配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

遵 照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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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立 法 院 審 議 1 0 0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  

單 位 預 算 時 ，通 過 決 議 ：「…預算執行時有預 

算 法 第 6 2 條 之 1 所 定 『政 策 宣 導 』之 『廣 

告 』者 ，應由各該營業及非營業基金按月將 

預 算 動 支 情 形 （含 廣 告 之 主 要 内 容 、刊登及 

播 出 時 間 、次 數 及 其 金 額 、托 播 對 象 等 ）予 

以 彙 整 ，透 過 網 際 網 路 予 以 公 開 ，並函送立 

法 院 相 關 委 員 會 」，惟部分單位並未遵照辦  

理 ；為 利 國 會 及 社 會 大 眾 之 監 督 ，自 1 0 1年 

度 起 ，各機關含附屬單位及依預算法第 6 2 條 

之 1 所 定 財 困 法 人 於 平 面 媒 體 、網 路 媒 體 、 

廣播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宣導相關之廣 

告 ，均應按月於機關網站資訊公開區中單獨 

列 示 公 布 ，並由各該主管機關按季彙整送立 

法 院 。另 請 審 計 部 自 1 0 0年 度 起 ，專案查核 

各 機 關 單 位 辦 理 政 策 宣 導 、廣告等相關預算 

執 行 情 形 ，併同於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中揭 

露 。 '

遵 照 辦 理 。

(五 ） 立 法 院 審 議 1 0 0 年 度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通  

過 決 議 「… 自 1 0 1年 度 起 ，各該機關單位預 

算 書 除 正 式 員 額 外 ，亦應明列以非人事費進 

用 之 臨 時 人 員 、勞 務 採 購 派 遣 人 力 、承禮人 

力 、申 用 替 代 役 等 之 詳 細 資 料 （包 括 ：計晝 

名 稱 、計 晝 内 容 、進 用 人 數 、經費及各項待 

遇 、獎金 '福 利 ），以完整表達政府人力運 

用 之 配 置 ，俾 利 立 法 院 審 議 監 督 。」，惟查各 

機 關 預 算 書 ，僅 列 示 「臨 時 人 員 」及 「派遣 

人 力 」之 簡 略 實 料 ，「替 代 役 」及 「承 攬 人 力 」 

則 付 之 闕 如 。

依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資 料 顯 示 1 0 0年 3 月 31 

曰 行 政 院 所 屬 各 主 管 機 關 運 用 派 遣 勞 工 計 1 

萬 2 , 5 8 2人 ，較 控 管 基 準 曰 9 9 年 1 月 3 1 曰， 

減 少 2, 9 3 2 人 ，而減少主因在於機關改以勞 

務承攬方式進用或將原填報派遣勞工重新認 

定 為 勞 務 承 携 人 力 。然 聘 用 人 員 、約僱人員 

及 臨 時 人 員 均 有 控 管 措 施 ，唯獨承撲人力沒 

有 。勞務承禮與勞動派遣實務上區分有模糊 

地 帶 ，改 以 勞 務 承 攬 方 式 進 用 ，恐有規避控

本 院 102年度單位預算書之表達方式，業依行政院101年 5 月 14 

日院授主預字第1010101039號函頒之「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 

手冊j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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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之 嫌 。爰為利暸解勞務承禮人數之消長情 

形 ，自 1 0 1年 度 起 ，於年度決算向監察院提 

出 時 ，行政院所屬各主管機關應將勞務承挽  

人數與經費送人事行政局彙整後公開於網站 

上 ；且 各 機 關 應 自 1 0 2年度起於預算書中列 

明 勞 務 承 攪 明 細 資 料 （包 括 計 晝 名 稱 、計晝 

内 容 、預 算 額 度 ），避免派遣勞工人數之控管 

流 於 形 式 。

(六 ） 審 計 部 9 8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指 

出 ，中央政府各機關進用派遣人力共計約有 

1 . 4 萬 多 人 ，支 用 經 費 達 到 3 7 億 餘 元 。根 

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在 9 9年 1 月調查行政院 

所 屬 各 主 管 機 關 （不包括地方政府）運用派 

遣 人 力 的 調 查 顯 示 共 有 15, 5 1 4 人 （不含職 

業 訓 練 局 2, 0 0 0 人 ），都凸顯了中央政府大 

量 使 用 勞 動 派 遣 的 事 實 ，反映出執政者一味 

沉 溺 在 「員額精簡」與 「組 織 再 造 」的 美 夢 ， 

無視於4亍政機關的法定核心業務正陸續由派 

遣 人 力 取 代 中 。

鄰 近 日 本 中 央 政 府 也 沒 有 使 用 任 何 派 遣 人  

力 ，目 前 中 央政府使用大量派遣勞工，並非 

使 用 在 非 核 心 的 支 援 性 工 作 ，有許多是該行 

政 機 關 的 法 定 核 心 業 務 。例 如 ：職業訓練局 

外 勞 組 負 責 審 核 人 員 、就服中心負責失業登 

記 與 認 定 人 員 、雪 山 隧 道 的 待 命 消 防 人 員 、 

台 北 捷 運 站 務 人 員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 

能研究所辦理水處理廠及高壓變電站設施運 

轉 人 員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辦理國稅稽查 

人 員 等 ；審 計 部 並 嚴 正 指 出 ，派遣人員更迭 

頻 仍 、不 諳 法 令 ，且 欠 缺 相 關 職 前 教 育 ，嚴 

重 影 響 公 務 機 關 業 務 之 遂 行 ，甚而造成民眾 

間 之 糾 紛 ，並 將 損 及 政 府 形 象 "行 政 院 人 事  

行政局應按季全面清查各行政機關運用派遣 

勞 工 有 無 此 情 形 ，以 杜 爭 議 。

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應辦事項。

(七 ） 行 政 院 於 9 9 年 8 月 2 7 日就政府機關使用派 

遣 亂 象 發 布 「行政院運用勞動派遣應行注意 

事 項 」，規 範 行 政 院 及 所 屬 各 機 關 （構 ）、公 

立 學 校 及 國 營 事 業 使 用 派 遣 人 力 ，地方政府

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 

員會應辦事項。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辨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101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也 必 須 準 用 這 項 規 定 。惟 查 ，該要點存有下

列 缺 失 ：

1 .  目前許多機關使用派遣的範圍已超出該要 

點 所 訂 之 5 項 可 使 用 派 遣 之 工 作 類 型 ，就 

是 以 派 遣 人 力 執 行 公 權 力 的 核 心 業 務 ，公 

然 違 反 該 項 規 定 。該注意事項非但沒有訂 

出 落 日 條 款 ，嚴 格 限 制 非 該 5 項工作類型 

的 派 遣 ，在 契 約 期 滿 之 後 不 得 再 使 用 ，反 

而 還 訂 定 「走後門條款」，建議可以改用勞 

務 承 攬 、臨時人員或其他人力進闬方式辦 

理 ，無異是將派遣淪為自然人承禮的惡性 

循 環 。

2. 缺 乏 對 派 遣 公 司 的 直 接 監 督 ，僅規定一旦 

發 生 遑 法 事 項 ，可 要 求 勞 動 檢 查 及 處 罰  

鍰 ，但 對 保 障 勞 工 權 益 於 事 無 補 。

3. 缺 乏 派 遣 勞 工 的 申 訴 管 道 與 爭 議 處 理 機  

制 ，若 只 讓 派 遣 勞 工 向 要 派 單 位 申 訴 ，以 

公 務 機 關 的 保 守 性 格 ，恐缺乏第三者之監 

督 機 制 。

爰 要 求 ：

1.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應會同行政院勞工委員 

會 於 3 個 月 内 清 查 ，超 出 5 項工作類型違 

反 該 要 點 的 部 會 ，並 於 半 年 内 改 正 之 。

2.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應扮演更積極的角 

色 ，在勞務採購契約上進行更嚴格細密的 

監 督 條 款 ，一旦違約就必須在内部就對派 

遣公司進行懲罰性罰款以及禁止後續招標 

資 格 的 條 款 ，而不是以缓不濟急的外部勞 

動 檢 查 處 理 。

(八 ） 立 法 院 於 審 議 9 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通過 

主 決 議 ，要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須對中央各 

機 關 勞 務 採 購 進 行 查 察 工 作 ，以確保廣大勞 

工 權 益 。惟 查 勞 工 委 員 會 於 9 9 年 1 月針對 

各部會派遣人力之派遣事業單位所進行的勞 

動 檢 查 ，完全合乎勞動相關法令之比率僅達 

21. 6 6 % ，換 句 話 說 ，約有八成的廠商涉及違 

反 相 關 法 令 ，勞工委員會不僅未持續追縱各 

機 關 及 違 規 廠 商 改 善 情 形 ，也未定期對政府

屬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應辦事項。



南雄尚等行政法院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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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機 關 勞 務 採 購 進 行 專 案 勞 動 檢 查 。鑑於公部 

門 派 遣 勞 工 勞 資 糾 紛 時 有 所 聞 ，爰要求行政 

院勞工委員會應每半年就政府機關勞務採購 

專 案 勞 動 檢 查 ，並依法公布遠法派遣事業單 

位 名 單 ，作為其他公部門勞務採購之資格要 

件 ，以维派 遣 勞 工 之 勞 動 權 益 。

(九 ） 2 0 0 5年起卡債風 暴 促 使 銀 行 拋 售 呆 帳 ，將債 

權 轉 予 資 產 管 理 公 司 ，惟債務催收業務之執 

行 良 莠 不 齊 ，影 響 數 十 萬 債 務 人 權 益 ，登記 

主管機關經濟部及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迄今未 能 就 該 行 業 之 管 理 提 出 具 體 辦 法 ； 

爰 要 求 經 濟 部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及 法 務 部 等 單 位 ，應 於 3 個 月 内 ，就該類業 

務 之 執 行 及 行 業 之 管 理 提 出 具 體 規 範 ，送立 

法 院 相 關 委 員 會 審 查 。

屬經濟部、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法務部應辦事項。

(十 ） 針 對 國 内 金 融 機 構 為 處 理 不 良 債 權 ，多將這 

些 不 良 債 權 以 低 價 （約為債務金額的二〜三 

成 ）轉 賣 予 資 產 管 理 公 司 ，而資產管理公司 

在 取 得 這 些 不 良 債 權 後 ，則以各種方式向債 

務 人 催 收 債 款 ，其利潤為收回債款與買進債 

權 的 價 差 。但資產管理公司為謀取更大的利 

潤 ，往 往 無 視 現 今 放 款 利 率 的 行 情 ，仍以過 

去 高 利 率 時 代 10%以 上 的 利 率 標 準 計 算 債  

款 ，利 上 滾 利 的 結 果 ，十多年的債務的累計 

的 利 息 動 辄 高 於 本 金 ，甚 至 倍 數 於 本 金 ，沉 

重 的 利 息 壓 力 ，更 讓 債 務 人 不 得 翻 身 。政府 

近 年 來 為 讓 諸 多 的 卡 奴 與 債 務 人 有 重 生 機  

會 ，透過債務協商機制的建立與債清條例的 

制 定 ，讓債務人在合情合理的狀況下進行債 

務 解 決 ，但是資產管理公司以此種不合理的 

利 息 計 算 方 式 ，墊 高 債 務 門 檻 ，不但增加債 

務 人 的 負 擔 ，讓 還 款 難 度 增 加 ；更讓政府救 

濟 人 民 困 難 的 美 意 大 打 折 扣 。建議行政院責 

成 主 管 機 關 應 在 3 個月内針對資產管理公司 

催收債款的利息計算方式進行全面的調查與 

了 解 ，並制訂一套合理的利息計算之管理機 

舳 供 遵 循 。

屬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經濟部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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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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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 形

項 次 内 容

(十 一 ）房 屋 是 家 庭 維 繫 之 根 基 ，也是國人一輩子努 

力 的 目 標 ，但 部 分 民 眾 或 一 時 財 務 管 理 不  

當 ，或 經 濟 不 景 氣 被 裁 員 失 業 、突遭意外等 

種 種 因 素 ，以 致 暫 時 還 不 出 債 款 或 房 貸 ，即 

面 臨 房 屋 被 拍 賣 的 命 運 ；但多數民眾面臨債 

務 並 非 不 想 解 決 ，其遭遇的困頓可能也是一 

時 的 周 轉 不 靈 ，但是動辄以拍賣房屋的催債 

方 式 ，不 僅 讓 債 務 人 長 年 的 努 力 付 諸 流 水 ， 

家 庭 也 面 臨 分 崩 離 析 ，尤 有 甚 者 ，更有債務 

人 因 此 走 上 絕 路 。基於政府應保障人民的基 

本 的 居 住 權 ，建議行政院貴成相關單位收集 

國 外 做 法 ，如 日 本 ，在 債 權 人 與 法 官 同 意 下 ， 

債 務 人 於 更 生 期 間 可 以 僅 繳 房 貸 利 息 ，至更 

生 期 間 結 束 後 ，才 繼 續 平 均 償 還 本 金 與 利  

息…等 等 ，並 在 3 個月内研擬一套合乎社會 

正 義 、保 障 人 民 居 住 權 的 政 策 與 配 套 措 施 ， 

讓 債 務 人 在 償 還 債 務 的 同 時 ，仍可保有一生 

努 力 打 拼 的 安 身 之 所 。

屬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應辦事項。

(十 二 ） 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於其所投資公私合營事業 

之 控 管 作 業 ，主要藉由指派之公股董事代表 

於 董 事 會 中 表 達 意 見 並 參 與 決 策 。查中央政 

府 各 機 關 9 9 年 度 間 合 計 派 任 有 9 9 名公股董 

事 代 表 ，惟 其 中 有 1 4 名公股董事代表约占所 

有 公 股 董 事 代 表 之 1 4 % ，其親自出席董事會 

情 形 未 達 八 成 ，更 有 6 名公股董事代表其親 

自出席董事會情形甚未達當年度應出席次數 

之 六 成 ° ,

現行中央各機關對於所管轄之公股董事代表 

親 自 出 席 董 事 會 情 形 ，雖訂定有管理考核規 

定 ，如 財 政 部 對 於 一 般 董 事 代 表 要 求 約 67% 

之 出 席 率 ，交通部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則要 

求 50%之 親 自 出 席 率 ，但 標 準 過 於 寬 鬆 ，未 

盡 周 延 。行政院應貴成相關機關加強督促公 

股 董 事 代 表 親 自 出 席 董 事 會 ，並落實對公股 

代 表 之 監 督 考 核 。

本院無公股董事代表。

(十 三 ) 立 法 院 審 查 1 0 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通過 

決 議 「當 前 都 會 區 房 價 高 漲 為 首 要 民 怨 ，為 

避免中國大陸及外國資金不當炒作房市導致

屬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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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辨 理 .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房 價 不 正 常 飆 漲 ，影響我國國民取得自用住 

宅 ，内政部應即檢討修正大陸及外國取得我 

國 不 動 產 之 相 關 法 令 ，並 建 立 總 量 管 制 措  

施 ，於 第 7 屆 第 7 會期中向立法院提出專案 

報 告 ，以 保 障 國 民 居 住 人 權 。」經查内政部 

於 1 0 0年 8 月 2 4 日始將報告函送立法院，未 

符 合 決 議 要 求 時 間 。又 ，該 部 報 告 指 「管制 

尚 屬 適 當 ，亦奉發現大陸資金有不當炒作房 

地 產 情 事 ，是 以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 

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權許可辦法』 目前 

尚 無 須 修 正 。」惟 ，該 辦 法 僅 管 理 「不動產 

物 權 」之 取 得 及 移 轉 ，陸 資 購 買 、炒作預售 

屋 係 屬 「權 利 」移 轉 ，迄 今 無 法 可 管 。爰要 

求 相 關 部 會 重 新 檢 討 相 關 法 令 ，並研議建立 

總 量 管 制 措 施 ，按季統計並公布大陸資金投 

資 我 國 不 動 產 情 形 ，以 防 杜 不 當 炒 作 ，落實 

居 住 正 義 。

(十 四 ）有 鑑 於 花 蓮 縣 公 有 土 地 占 百 分 之 八 十 六 ，台 

東縣則高達百分之九 H 點 三 ，比例之高使 

土 地 使 用 屢 受 限 制 行 政 院 近 期 討 論 國 土 復  

育 策 略 方 案 中 指 出 ，不 再 辦 理 公 地 放 領 政  

策 ，其 執 行 面 站 在 北 部 都 會 區 的 角 度 ，並不 

符 合 花 東 地 區 的 實 際 情 況 ，對於自日據時期 

即 開 始 耕 作 的 農 民 來 說 ，等於被迫做一輩子 

的 佃 農 ，始終無法擁有屬於自己的土地所有 

權 。且 現 行 花 東 公 有 土 地 使 用 問 題 錯 綜 複  

雜 ，政 府 對 於 公 有 土 地 的 管 理 使 用 愈 趨 嚴  

格 ，動 輒 採 取 強 硬 手 段 ，強制移除農民地上 

作 物 ，並 要 求 拆 屋 還 地 ，引 起 許 多 民 怨 。

爰建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及相關單位檢 

討 現 行 公 有 土 地 劃 定 範 圍 及 使 罔 限 制 合 理  

性 ，並 提 出 調 查 報 告 ；行 政 院 並 於 1 個月内 

提 出 花 東 公 有 土 地 放 領 辦 法 ，以維花東民眾 

權 益 。

屬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應辦事項。

(十 五 ） 去 任 務 化 、法 規 鬆 綁 、減少政府干預等為國 

營 事 業 民 營 化 政 策 推 動 之 重 要 考 量 ，且屬政 

府 對 參 與 民 營 化 投 資 者 應 有 之 信 賴 保 護 ，惟 

基 於 公 款 有 效 使 用 ，行政院應要求各主管機

屬經濟部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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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項 次 内 容

關 對 公 股 持 股 低 於 50%之轉投資事業確實依 

國 營事業管理法第 3 條 第 3 項 及 預 算 法 第 41 

條 第 3 項 規 定 辦 理 = 另外臺灣證券交易所係 

依 公 司 法 規 定 成 立 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其公股 

持 有 比 率 未 達 5 0 % ，爰重大營運事項需經由 

公 司 股 東 會 決 議 ，至該公司預算書擬訂屬公 

司 自 治 事 項 ，若強行要求將其預算書送交立 

法 院 審 議 ，若立法院審議結杲決議將董事會 

及 股 東 會 通 過 之 預 算 予 以 變 更 ，恐對公司治 

理 產 生 衝 擊 ，並 涉 及 法 制 上 之 爭 議 。

理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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